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服兵役学生国家教育

资助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鼓励学生积极应征入

伍服兵役，提高兵员征集质量，支持退役士兵接受系统的高等教育，

提高退役士兵就业能力，国家对应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实行

国家教育资助。根据《江西省服兵役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实施细则》

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高等学校学生（以下简称高校学生）是指

高校全日制普通专科（含高职）、本科、在校生和入学新生，以及成

人高校招收的全日制普通专科（含高职）、本科的毕业生、在校生和

入学新生。 

第三条  应征入伍服兵役高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是指国家对

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招收为军士的高校学生，在入伍时对其在校

期间缴纳的学费实行一次性补偿或用于学费的国家助学贷款实行代

偿；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前正在高等学校就读的学生（含按国家

招生规定录取的高校新生），服役期间按国家有关规定保留学籍或入

学资格、退役后自愿复学或入学的，实行学费减免；对退役后，自

主就业，通过全国统一高考或高职分类招考方式考入高等学校并到

校报到的入学新生，实行学费减免。  

第四条  下列高校学生不享受以上国家资助： 

（一）在校期间已通过其他方式免除全部学费的学生； 

（二）定向生（定向培养军士除外）、委培生和国防生； 

（三）其他不属于服义务兵役或招收军士到部队入伍的学生。 

第五条  获学费补偿学生在校期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补偿

资金应当首先用于偿还国家助学贷款。 



 

 

 

第六条  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高校在校生应征入伍后，国家助

学贷款停止发放。 

第七条  学费补偿、贷款代偿或学费减免资助期限为全日制普

通高等学历教育一个学制期。对复学或入学后攻读更高层次学历的

不在学费减免范围之内；攻读更高层次学历后二次入伍，可以类比

第一次入伍享受更高层次学历教育阶段的资助。 

学费补偿、贷款代偿或学费减免资助年限按照国家对专科（含

高职）、本科、规定的基本修业年限据实计算。以入伍时间为准，入

伍前已完成规定的修业年限，即为学费补偿或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的

年限；退役复学后接续完成规定的剩余修业年限，即为学费减免的

年限；退役后考入高校的新生，规定的基本修业年限，即为学费减

免的年限。 

对专升本连读学制学生，在专科或本科学习阶段应征入伍的，

以专科或本科规定的学习时间实行入伍资助，在本科学习阶段应征

入伍的，以本科规定的学习时间实行入伍资助。中职高职连读学生

入伍资助，以高职阶段学习时间计算。专升本、中职高职连读毕业

生学费补偿或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的年限，分别按照完成本科、高职

阶段学习任务规定的学习时间计算。 

第八条  学费补偿或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应遵循以下程序： 

（一）应征报名的高校学生登录全国征兵网，按要求在线填写、

打印《应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申请表Ⅰ》（附件

7-1，以下简称《申请表Ⅰ》，一式两份、此表 A4 纸正反面打印）并

提交高校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在校期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

需同时提供《国家助学贷款借款合同》复印件和本人签字的偿还贷

款计划书。 

（二）学生在征兵报名时将《申请表Ⅰ》交至入伍所在地县级

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以下简称县级征兵办）。学生被批准入伍后，



 

 

 

县级征兵办对《申请表Ⅰ》加盖公章。 

（三）学校财务处、资助管理中心对《申请表Ⅰ》中学生的资

助资格、标准、金额等相关信息审核无误后，在《申请表Ⅰ》上加盖

公章，一份留存，一份返还学生。 

（四）学生将《申请表Ⅰ》原件和附件材料复印件，交送至校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具体申请材料如下： 

①《申请表Ⅰ》2 份（粘贴好学生证件照）； 

②带《入伍通知书》原件现场验审，交入伍通知书复印件 1 份； 

③学生本人身份证正反面 A4 纸复印件 1 份，如委托其他人代

办的，代办人需提供身份证复印件； 

④学生本人银行卡（系统中填报的银行卡）复印件 1 份； 

⑤已毕业学生须提交毕业证复印件 1 份；  

⑥若选择助学贷款代偿还须提交贷款合同及还款结清凭证原件； 

（五）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在收到学生寄送的《申请表Ⅰ》原

件和《入伍通知书》复印件后，对各项内容进行复核，符合条件的，

及时向上级进行申报进行学费补偿或国家助学贷款代偿。 

对于办理高校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由高校按照还款计划，一

次性向银行偿还学生高校国家助学贷款本息（学费部分），并将银行

开具的偿还贷款票据交寄学生本人或其家长。偿还全部贷款后如有

剩余资金，汇至学生指定的地址或账户。 

对于在户籍所在县（市、区）办理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学

生，根据学生签字的还款计划，将代偿资金一次性汇至学生指定的

地址或账户。 

第九条  退役后自愿回校复学或入学的学生和退役后考入高校

的入学新生，到高校报到后及时向学校一次性提出学费减免申请（复

学、入学两个月内），填报《应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

资助申请表Ⅱ》（附件 7-2）并提交退役证书复印件。校学生资助管



 

 

 

理中心在收到申请材料后，及时对学生申请资格进行审核。符合条

件的，上报全国资助管理系统申批办理学费减免手续，逐年减免学

费，财务处不得全额预收、先收后退。 

第十条  入伍资助资金不足以偿还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应与

经办银行重新签订还款计划，偿还剩余部分国家助学贷款。 

第十一条  应征入伍服兵役的往届毕业生，申请国家助学贷款

代偿的，应由学生本人继续按原还款协议自行偿还贷款，学生本人

凭贷款合同和已偿还的贷款本息银行凭证向学校申请代偿资金。 

第十二条  每年 10 月 15 日前，学校应将本年度入伍资助经费

使用等情况，报江西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江西省学生资助管理中

心审核无误后，于每年 11 月 10 日前，报送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第十三条  因故意隐瞒病史或弄虚作假、违法犯罪等行为造成

退兵的学生，以及因拒服兵役被部队除名的学生，高校应取消其受

助资格。省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应在接收退兵后及时将被退回学生

的姓名、就读高校、退兵原因等情况逐级上报至国防部征兵办公室，

并按照学生原就读高校的隶属关系，通报同级教育部门。 

第十四条  被部队退回或除名并被取消资助资格的学生，如学

生返回其原户籍所在地，已补偿的学费或代偿的国家助学贷款资金

由学生户籍所在地县级教育部门会同同级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收回；

如学生返回其原就读高校，已补偿的学费或代偿的国家助学贷款资

金由学生原就读高校会同退役安置地县级征兵办收回。各县级教育

部门和各高校应在收回资金后，及时逐级汇总上缴全国学生资助管

理中心。收回资金按规定作为下一年度学费补偿或国家助学贷款代

偿经费。 

第十五条  因部队编制员额缩减、国家建设需要、因战因公负

伤致残、因病不适宜在部队继续服役、家庭发生重大变故需要退役

等原因，经组织批准提前退役的学生，仍具备受助资格。其他非正



 

 

 

常退役学生的资助资格认定，由省级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会同同级

教育部门确定。 

第十六条  严格按照规定要求，对入伍资助学生的申请进行认

真审核，及时办理补偿代偿和学费减免；各级兵役机关要做好申请

学费资助学生的入伍和退役的相关认证工作，第一时间发放《入伍

通知书》；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做好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的身份认

证等工作。 

 

附：7-1.应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申请表Ⅰ  

7-2.应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申请表Ⅱ  

 

 

 

 

 

 

 

 

 

 

 

 

 

 

 

附 7-1 



 

 

 

应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 

国家教育资助申请表Ⅰ 
个人基本信息（学生本人填写）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照片 

就读

高校 
 

高校隶属

关系 

□中央 

□地方 

政治 

面貌 
 

学历  专业  学制  

年级  院系班级  学号  

入学时间  身份证号  

学校资助部门

地址及邮编 
 

入学前户籍所

在县（市、

区） 

省（区/市）         市（地/州/盟）          县

（市/区/旗） 

现家庭地址及

邮编 
 

本人联系电话  
本人其他

联系方式 
 

父亲姓名及联

系方式 
 

母亲姓名及联

系方式 
 

其他亲属及联

系方式 
 



 

 

 

申请补偿或代偿（学生本

人填写，只可选择一项） 
□学费补偿 □国家助学贷款代偿 

在校期间缴纳学费情况（学生本人填写） 

应缴纳学费金

额（元） 
 

实际缴纳学费金

额（元） 
 

在校期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情况（学生向经办银行或经办地县级

资助机构确认后填写） 

高校国家助学贷款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贷款本金

（元） 
 贷款本金（元）  

贷款利息

（元） 
 贷款利息（元）  

贷款银行名称  贷款银行名称  

还款账户账号  还款账户账号  

还款账户户名  还款账户户名  

还款账户开户

行地址 
 

还款账户开户行

地址 
 

学生银行账户信息 

开户银行名称： 

开户银行账号： 

开户人户名： 

开户银行地区：                省（区/市）               市

（地/州/盟） 

本人已阅读并了解关于“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实施细

则”的有关内容，承诺上述提供的资料真实、有效。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以下由学校和征兵部门填写※※※※※※ 

高校审核情况 

学校财务部门 

审核意见 

经审核，该同学应缴纳学费        元。实际缴纳

学费      元，实际获得国家助学贷款       元。 

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学校学生资助

管理部门 

审查意见 

经审查，情况属实。该同学批准入伍服兵役后，同

意补偿学费            元。 

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经审查，情况属实。该同学批准入伍服兵役后，同

意代偿国家助学贷款本金     元，利息      元

（利息起止时间：              ）。 

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批准入伍地县级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意见 

同志积极报名应征，经我办体检、政审合格，批准入伍服兵役（□

士兵 □军士），入伍批准书号为：         ，入伍通知书号

为：              。 

签字： 单位公章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学校复核意见 

上述审查意见属实。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说明：1.申请学生通过全国征兵网在线填写、打印本表。 



 

 

 

      2.本表一式两份，一份由高校留存备查，另一份供学生履行

相应审批程序时使用。 

附 7-2 

应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 

国家教育资助申请表Ⅱ 

个人基本信息（学生本人填写） 

姓名  性别  
政治 

面貌 
 

出生 

年月 
 

照片 

申请类型

（二选

一） 

□退役复学 

□退役入学 

就读

高校 
 

高校隶

属关系 

□中央 

□地方 
学号  

院系  专业  班级  
联系 

电话 
 

身份证号  现住址  

就学和服役情况（学生本人填写） 

考入本

校年月 
 

参加何种考

试考入本校 
 

服役前获

得的最高

学历 

 

现阶段

就读学

历层次 

 

入伍 

时间 
 退役时间  

复学时间 

（退役入

学不填） 

 

考入本校以

前是否 

享受过本政

策资助 

□是 

□否 

申请学费减免情况（学生向学校确认后填写） 

学制 

年限 
 

剩余就读年

限（退役入

学不填） 

 

申请学费

减免总计

（元） 

 

第一学年 

学费

（元） 

 



 

 

 

第二学

年学费

（元） 

 

第三学

年学费

（元） 

 

第四学

年学费

（元） 

 

第五学

年学费

（元） 

 备注  

※※※※※※以下由学校、征兵和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填写※※※※※※ 

退役安置地县级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意见 

经确认，_________同志______年______月入伍服兵役，______年______月退出现

役。退役证书号为：________________。 

 

签字：         联系电话：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退役安置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意见（仅退役入学学生填写） 

经确认，_________同志______年______月退出现役，属于自主就业。 

 

签字：        联系电话：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高校审核情况 

财务部门                           

审核意见 

经审核，该生复学（入学）后应缴纳学费_________元/每年，

根据规定给予学费减免_____年，总计___________元。 

 

签字：           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资助部门 

审查意见 

经审查，情况属实。根据规定，同意学费减免_________年，

总计___________元。 

 

签字：          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学校复核意见 

上述审查意见属实。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说明：1.申请学生通过全国征兵网在线填写、打印本表。 



 

 

 

2.退役复学是指已先取得高校学籍（或已被高校录取）后再服

兵役，退役后返校继续学习。 

3.退役入学是指学生先服兵役，退役后考入高校学习。 

 

 


